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二

2 资质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立时间不少于 3 年。投标人应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独立法人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其它任何形式黑名单，无其它限制

投标资格或影响履约能力的不利情形。

注册资金与实缴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或等额外币，具有良好

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提供经正式审计的财务报表）

3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投

标人需出具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二）

4 业绩要求

应具备丰富的新媒体矩阵运营项目相关的执行经验，能提供 3

年内（2022 年-至今）不少于 3例新媒体矩阵运营执行经验案

例，单个案例合同金额不少于 100 万元，服务过国内外知名

品牌，高端烈性酒类饮品优先，需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证

明。

5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格

式见附件二）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条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

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

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

其他资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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